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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河北博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长城日用化学厂罐装生产线改建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该项目位于定州市长城日用化学厂罐装生产线改建项目，不新增占地，根据环评报告，从环保角度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项目需严格执行环评报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完善管理制度和具体环境管理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项目应严格落实生产车间密闭，罐装工序有机废气采取“整个生产工序在密闭的全自动罐装生产系统中进行”，灌区装卸、储存、输转有机废气，采取“罐车装卸作业采用双管路，减少废气外排量”等措施，满足河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13/2322-2016）表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3、生产设备采取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四、项目建成后需依法申领排污许可，并按照期限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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